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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發展與創新實驗揭露格式 

申請人名稱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及帳聯網路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公告事由 實驗完成 

主管機關核准函

之日期及文號 

108年 8月 8日 

金管科字第 1080194644號函 

創新實驗內容 跨行轉帳、支付應用 

申請實驗期間 6個月 

實驗起訖日 
自 108年 11月 11日 

至 109年 3月 19日止 

實驗範圍 

運用區塊鏈底層技術作為跨金

融機構間(台新國際商業銀行)

資金移轉訊息傳遞依據 

排除適用之法規

命令與行政規則 

「銀行間資金移轉帳務清算之

金融資訊服務事業許可及管理

辦法」第 2條規定及「金融機構

作業委託他人處理內部作業制

度及程序辦法」部分資料委託境

外雲端作業之相關規定 

實驗變更之 

核准日期及文號 
— 

實驗變更內容 — 

實驗延長之 

核准日期及文號 
— 

實驗逾期失效/ 

廢止之日 
— 

其他 

本案實驗已符合實驗計畫申請

之 4-6個月驗證期，於 109.3.19

終止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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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名稱：銀行間資金移轉帳務清算之金融資訊服務事業許可及管理辦法 

修正日期：民國 102 年 01 月 21 日 

 

第 2 條 

本辦法稱銀行間資金移轉帳務清算之金融資訊服務事業（以下簡稱跨行金 

融資訊網路事業），係指提供金融機構間即時性跨行金融業務帳務清算加 

值網路之跨行金融資訊網路事業。 

本辦法稱清算，指依據金融機構間支付指令暨結計金融機構間應收、應付 

金額，並於各參加機構指定帳戶予以貸、借記，以解除付款行支付義務之 

程序。 

 

法規名稱：金融機構作業委託他人處理內部作業制度及程序辦法 

修正日期：民國 108 年 09 月 30 日 

 

第 19-1 條 

金融機構將作業委託他人處理涉及使用雲端服務，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金融機構應確保作業風險控管，充分評估受託機構處理之風險，採取 

    適當風險管控措施，確保作業委外處理之品質，並應注意作業委託雲 

    端服務業者之適度分散。 

二、金融機構對雲端服務業者負有最終監督義務，並應具有專業技術及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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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源監督雲端服務業者執行受託作業，並得視需要委託專業第三人以輔 

    助其監督作業。 

三、金融機構應確保其本身、主管機關及中央銀行，或其指定之人能取得 

    雲端服務業者執行受託作業之相關資訊，包括客戶資訊及相關系統之 

    查核報告，及實地查核權力。 

四、金融機構得自行委託，或與委託同一雲端服務業者之其他金融機構聯 

    合委託具資訊專業之獨立第三人查核，並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確認其查核範圍涵蓋雲端服務業者受託處理作業相關之重要系統及 

      控制環節。 

（二）應評估第三人之適格性，以及其所出具查核報告內容之妥適性並符 

      合相關國際資訊安全標準。 

（三）應針對金融機構所委託作業範圍進行查核並出具報告。 

五、金融機構傳輸及儲存客戶資料至雲端服務業者，應採行客戶資料加密 

    或代碼化等有效保護措施，並應訂定妥適之加密金鑰管理機制。 

六、對委託雲端服務業者處理之資料應保有完整所有權，除執行受託作業 

    外，金融機構應確保雲端服務業者不得有存取客戶資料之權限，並不 

    得為委託範圍以外之利用。 

七、委託雲端服務業者處理之客戶資料及其儲存地以位於我國境內為原則 

    ，如位於境外，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金融機構須保有其指定資料處理及儲存地之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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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境外當地資料保護法規不得低於我國要求。 

（三）除經主管機關核准者外，客戶重要資料應在我國留存備份。 

八、金融機構應訂定妥適之緊急應變計畫，降低因作業委託而可能有服務 

    中斷之風險。金融機構終止或結束作業委託，應確保能順利移轉至另 

    一雲端服務業者或移回自行處理，並確保原受託雲端服務業者留存資 

    料全數刪除或銷毀，並留存刪除或銷毀之紀錄。 

 

第 19-2 條 

金融機構將作業委託他人處理涉及使用雲端服務，具重大性或依第十八條 

將作業委託至境外者，應檢具下列書件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始得辦理： 

一、依第四條第二項訂定之委外內部作業規範。 

二、董（理）事會決議之議事錄。但外國銀行在臺分行得由經總行授權人 

    員出具同意書為之。 

三、法規遵循聲明書。 

四、作業委託雲端服務業者處理之必要性及適法性分析，其中應包括對雲 

    端服務業者遵守我國客戶資料保護相關規定之評估。 

五、作業委外計畫書，其內容應包括： 

（一）風險評估及管理機制： 

      1.應對雲端服務業者進行審查以確保提供作業之可靠性、遵法性， 

        包括對業務持續性、替代性及集中性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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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應具專業技術及資源監督雲端服務業者執行受託作業之說明。 

（二）資訊安全及管理： 

      1.金融機構對於客戶資料之加密或代碼化、金鑰保管、資料傳輸及 

        區隔，以及資料所有權說明。 

      2.資料儲存地之管理政策，包括資料處理及儲存於境外時，有關當 

        地法律、政治、經濟安定性評估說明，資料備份及得隨時存取資 

        料之說明。 

（三）金融機構、主管機關及中央銀行，或其指定之人取得雲端服務業者 

      處理受託作業資訊之範圍及方式，包括取得客戶資訊及相關系統之 

      查核報告，及確保實地查核權力之說明。 

（四）緊急應變計畫及退場機制，包括金融機構具有充分資源應變及退場 

      之說明。 

前項所稱具重大性之作業，係指下列情形之一： 

一、受託作業如無法提供服務或有資訊安全疑慮，對金融機構之業務營運 

    有重大影響者。 

二、受託作業涉及客戶資料安全事件，對金融機構或客戶權益有重大影響 

    者。 

三、其他對金融機構或客戶權益有重大影響者。 

金融機構將作業委託他人處理涉及使用雲端服務，不屬第一項具重大性或 

依第十八條將作業委託至境外者，應檢具第一項第三款至第五款之書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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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經主管機關備查。 

外國銀行在臺分行及在臺子銀行作業委託總行、母行或所屬集團之分支機 

構及子公司，複委託雲端服務業者處理，應檢具第一項作業委外計畫書， 

併同第十八條規定書件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並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總行、母行或所屬集團之分支機構及子公司所在地主管機關對作業委 

    託雲端服務業者處理之監理規範不低於我國規定。 

二、作業委外計畫書內容，得由其總行、母行或所屬集團之分支機構及子 

    公司出具相當性之說明文件代之。 

 


